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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99                 证券简称：浙文影业                 公告编号：2022-008 

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业绩承诺方追偿业绩补偿款项的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公司与新余上善若水、吴毅的诉讼，公司已正式

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 

 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26,448 万元，其中补偿业绩对赌净利润人民币 23,448 万

元；赔偿 2021 年业绩对赌损失人民币 3,000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的影响。 

 

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关于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暨变更业绩承诺的议案》。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披

露了《 关于签订<关于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关联

交易暨变更业绩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 

截至目前，业绩补偿义务人新余上善若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余上善若水”）、吴毅尚未配合公司完成现金补偿义务。为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目前业绩补偿督促及沟通情况，公司就与新余上

善若水、吴毅之间关于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事项，已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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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公司 

被告：新余上善若水、吴毅 

2、管辖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公司已正式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

讼材料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理由  

（一）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7 年 11 月 6 日，原、被告共同签署《关于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的股权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受让第一被告持有的浙江天

意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影视”）45%的股权。各方就股权转让价格、

股权转让后的经营以及两被告对股权转让后天意影视的经营业绩等方面均作了

明确的约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两被告承诺 2017 年-2019 年期间，

天意影视经审计确定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1.2 亿元和 1.5 亿元。如天

意影视经审计净利润未达到上述约定的，由第一被告履行补偿义务，第一被告

未履行的，由第二被告履行补偿义务。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对赌期限届满后，经审计，天意影视的净利润未

达到上述约定，差额为 23,448 万元。两被告本应立即履行对赌补偿义务。 

2020 年 11 月 2 日，原、被告就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对赌补偿义务经协商达

成《关于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结合此前被告业绩情况，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被告所持有的原告的股票，全部质押给原告； 

2、被告股票的解禁期延长至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对赌完成之日； 

3、新增 2021-2025 年的业绩对赌期限。新增的期限内除了继续完成 2017 年

-2019 年尚未完成的 23,448 万元累计净利润差额外，还应当每年额外完成不低

于 3,000 万元的净利润。 

补充协议签署后，被告本应积极履行义务，确保天意影视的正常经营活动

以及业绩对赌的实现。但事实上，在补充协议签署后，由于被告的行为导致补

充协议的履行失去了客观基础：被告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用于抵押的股票已经被

全部强制平仓，补充协议的履行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两被告均因存在巨额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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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按照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限规划而被列为被执行人。目前，天意影视法

定代表人吴毅因个人职务侵占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吴毅已被公安机

关采取强制措施。 

就上述情况，原告认为被告目前的情况已经实质性影响了补充协议的履行。

为此，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原告以书面方式向被告发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履行的通知函》，要求被告对上述问题做出妥善处理，确保补充协议

的履行。但被告对此仍置之不理。原告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通知两被告解除

补充协议。 

原告认为，两被告在未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情况下，本应立即支

付对赌利润补偿款项。但是被告并未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履行，且在收到原告要

求书面通知函后仍拒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因此补充协议实际已经无法履行。

在补充协议解除后，被告理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立即支付业绩对赌差额

补偿款项，同时因被告的行为导致 2021 年天意影视并未产生利润，该等损失按

照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计算，理应由被告承担。 

（二）公司的具体诉讼请求 

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业绩对赌净利润补偿人民币 23,448 万元； 

2、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 2021 年业绩对赌损失人民币 3,000 万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全力配合法院推进本次案件，如有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文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3 月 02 日 


